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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“嘉和利蔡桂如”在国家税务

总局在线访谈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：我公

司是有限公司，原股东 A、B 两个自然

人，公司注 册资本 100万元，A 出资 60

万元，B 出资 40万元。2011 年 12 月自然

人股东 C 对本公司增资 300万元，其中

20万元为实收资本，280万元计入资本

公积。2012 年 3 月准备将 280万元资本

公积转增资本，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为

400万元。其中自然人 A 为 200万元，即

增资 140万元 ；自然人 B 为 133.33万元，

即增资 93.33万元 ；自然人C 为 66.67万

元，即增资 46.67万元。请问，自然人股

东 A、B、C 需要就增资的部分缴纳个人

所得税吗？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的答

复如下 ：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

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

所得税的通知》（国税发 [1997]198 号）

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

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

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》（国税

函 [1998]289 号）等文件规定的精神，对

股份制企业用股票溢价发行收入形成

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不征收个人所得

税，除此之外，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资本

应征收个人所得税。该解答并没有就法

规如何在该案例中具体应用作出解释。

本文将围绕案例本身展开深度分析。

第一环节：新股东以直接注资

形式进行增资

有 限 公 司 原 股 东 A、B 两 个 自 然

人，公司注 册资本 100万元，A 出资 60

万 元，B 出 资 40 万 元。2011 年 12 月自

然人股东 C 对本公司增资 300万元，其

中 20万元为实收资本，280万元计入资

本公积。本轮增资环节，公司已经取得

一定的留存收益或者 说公司的公允价

值已经充分提高。为便于理解，我们假

设股东的投入与公司的净资产账面价

值一致。新股 东 C 投 入 300万元资 金，

但只能占据 20万元（六分之一）的实收

资本，超面值（注册登记金额）缴 入资

本 280万元。不妨理解为，此前通过原

股东“打拼”，公司已经实现了1 400万

元的留存收益（该公司原先不存在资本

溢价或者其他资本公积）。即，新股东

入资前的资本结 构是 ：A 实收资本 60

万 元，B 实 收 资 本 40 万 元，留 存 收 益       

1 400万元，净资产 1 500万元。

正是因为老股东已经为公司积 累

了一定的“财富”，新股东加入需要和老

股东一起分享公司的净资产，因此，新

股东不仅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注册资

本，还要超量缴入一部分投资，作为对

价来 获取公司留存收 益的分享 权。新

股东超量 缴 入的这部分资本，在公司

处 理 上被记入资本公积。新股 东入资

后的资本结构是 ：A 实收资本 60万元，

B 实 收 资本 40 万元，C 实 收 资本 20 万

元，资本公积 280万元，留存收益 1 400

万元，净资产 1 800万元。

从 实践 来 看，这一 环 节 可能 存 在

的税务风险是 ：

1．有人认 为，新股 东 C 超 量 缴 入

的资金 280万元是对公司的捐赠，因此

需要公司将这部分资本公积计入应纳

税所得额计算企业所得税。其实这是

一种误解，新股东投 入的资本公积并

非对公司的无偿赠送，实际上是新股东

获得留存收益分享权利的对价。

2．还有人认可新股东投入的资本

公积是资本溢价，也认可其不是对公司

的捐赠，但是资本公积在投入公司后，

其中有一部分资本公积是被原来两个

股东享 有的，而公司在 新股东入资前

形成 的留存 收 益 1 400 万元也 有一 部

分在新股东进来后由新股东参与享有，

因此可以理解为是新股东用一部分资

本公积购买了老股 东的留存 收 益，从

而使得大家能够在增资后“和平共处”，

共享权益、共担风险。应当承认，这种

理解颇具新意，但实质上割裂了公司的

法人财产权。公司的实收资本、资本公

积和留存收益对应的全部资产都是公

司的法人财产，法人财产独立于公司的

个人财产（包括股权），除了实收资本需

要在 工商部门依 法登记外，对 资本公

积、留存收益的比例共享并不是实际意

义 上的权利分割，只是明确各自股 东

的权 益份额，留存收 益并没有实际转

化为 资本公积，当然也 就 不能 想当然

地认为此时存在着对留存收益的分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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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也不能据此对相应的股东征收个

人所得税。

第二环节：将公司资本公积转

增注册资本

2012 年 3 月公司准备将 280万元资

本公积转 增资本，转 增后公司注 册资

本为 400万元，其中自然人 A 为 200万

元，即增资 140万元，自然人 B 为 133.33

万 元，即 增 资 93.33万 元，自然 人C 为

66.67万元，即增资 46.67万元。其实就

是将现有公司账面的资本公积按照三位

自然人股东的出资比例转增公司的注

册资本。转资后的资本公积 0万元，留

存收益 1 400万元，净资产 1 800万元。

不难看出，该公司的增资全部来自

于其资本溢价，而非留存收益。从这个

角度 来说，实收资本的资金来源是确

定的，其实还是源于投资者的投 入资

金，而非公司的盈利。

在我国，涉及个人投资者税收政策

的文件主要有 2 个，第一个就是国税发

[1997]198 号文。该文件第一条规定，股

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

于股息、红利性质的分配，对个人取得

的转增股本数额，不作为个人所得，不

征收个人 所 得税。第二个就 是国税 函

[1998]289 号文。该文件第二条规定，国

税发 [1997]198 号文件中所称的资本公

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

入 所 形成的资本公积 金。将此转增股

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，不作为应税所得

征收个人 所 得税。而与此 不相符 合的

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，则

应当依 法征收个人 所 得税。另外，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

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[2010]54 号）再次明确，加强企业转增

注 册资本 和股 本管理，对以未分配利

润、盈余公积和除股票 溢价发行外的

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，

要 按照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项目，

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。

案例中公司用于增资的溢价是否

属于符合免征规定的股份制企业股票

溢价？事实上，在公司法出台之前，股

份 制企业既包括股份有限 公司，又包

括有限责任 公司，如果将股份 制企业

的股票溢价仅仅解释为股份有限公司

的股票溢价，而不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

资本溢价，实际上就违背了企业所得税

的一项基 本原 理，甚至是税制的一项

基本规则，即税收不能侵蚀资本。不能

对资本本金征税。案例中的 280万元资

本公积，说到底是投资者投入的资本金

（因为工商登记的缘故暂记录于资本公

积），如果对这部分资本公积征税，其

实就是 对 资本本金 征税，这是说 不过

去的。

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案例第一环

节，新股 东 C 的 投 入资本是 300 万元，

其自身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

础也是 300万元，原股东 A 和 B 持有的

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依然是原来

的 60万元和 40万元。在案例第二环节，

将 全 部资本公积用于增资，三位 股 东

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都不会

发 生变 化，依 然分 别 是 60 万元、40 万

元和 300万元，三者持有的长期股权投

资的计税基础之间并不保持公司注册

资本中 6:4:2 的比例关系，这是正常的。

原因就在于大家进入公司的时间跨度

不一样，出资成本自然就会存在差异。

如果该公司在第二环节结束后马上进

行清算，假定不存在清算所得，A 股东

可以获得 900万元的剩余财产，B 股东

可以获得 600万元的剩余财产，C 股东

可以获得 300万元的剩余财产。A 股东

在清算后取得剩余财产需要缴纳（900-

60）×20%=168（万元）的个人所得税，

B 股东在清算后取得剩余财产需要缴

纳（600-40）×20%=112（ 万元）的 个人

所得税 ；C 股东所得为 300-300=0，不

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对于 A、B 两个

股 东而 言，如果在 C 股 东进 入前 就将

公司 1 400 万元的留存 收 益 全 部 分 配

掉，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合计也是 280

万元（留存收益属于资本的收益，对于

留存收益的分配构成个人所得税层面

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，征收个人所得税

并无异议），恰好等于 168万元加上 112

万元。这也恰 恰可以验 证我们上 述分

析在逻辑上的合理性。再退一步说，如

果对溢价增资环节（第二环节）先征收

20% 的个人所得税，然后公司马上进行

清 算，新股 东 C 就会 连自己的本钱 都

拿不回来，在公司没有发生亏损的情况

下，投资者因为被征税而亏空了投入的

资本本金，这才是非常不合理的。

因此，税收可以以资本的收益为征

税 对 象，但不能以资本的本金为征税

对象。

（作者单位 ：中翰国际转让定价税

务服务联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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